
2021 年度崇明区卫生学校教师招聘公告

经批准，2021 年度崇明区卫生学校计划公开招聘教师 2 名，现将有

关事项公告如下：

一、招聘对象和基本条件

1.职业道德要求：遵纪守法，品行优秀，身体健康，热爱并志愿服

务崇明卫生教育事业。

2.年龄要求：35周岁及以下（1986 年 1 月 1 日后出生）。

3.教师资格证书要求：应届生须持有中职校或高中教师资格考试合

格证明；历届生、在职教师须具有中职校或高中教师资格证书。

4.学历学位要求本科及以上学历、学士及以上学位。

5.普通话等级要求：语文教师须达到二级甲等及以上，其他教师须

达到二级乙等及以上。

6.英语等级要求：须达到大学英语四级及以上。

7.具体招聘岗位及要求见《2021 年度崇明区卫生学校教师招聘岗位

简章》。

二、报名和资格审核

1.报名时间：2021 年 1 月 18 日至 2021 年 2 月 5日(双休日、国定假

除外)，每天上午 9 点至下午 4点。

2.报名方式：现场报名。应聘人员在规定的报名时间内，将报名材

料提交至用人单位，报名地址详见《岗位简章》。每人限报考 1 个岗位。

3.须提交材料：



（1）纸质版和电子版《2021 年度崇明区卫生学校教师招聘报名信息

表》（崇明人才网下载）；

（2）身份证和户口簿原件及复印件；

（3）学历学位证书原件及复印件（应届生提供学生证和就业推荐

表）；

（4）教师资格证或考试成绩合格证明的原件及复印件；

（5）普通话、英语等级证书原件及复印件；

（6）报考岗位要求的其他证件材料。

4.资格审核：用人单位根据岗位简章要求和招聘有关规定，对照应

聘人员提供的《报名信息表》及相关证明材料进行资格审核。证件材料不

齐、资格条件不符合的取消应聘资格，并由用人单位及时告知并说明理由。

三、综合测评和职业素质测试

通过资格审核的人员参加综合测评和职业素质测试。综合测评和职

业素质测试的内容、方式等由上海市教育人才中心确定，考试时间、地点

等由用人单位通知应聘人员。考试时间初定为 2021 年 3 月。

综合测评成绩以 60分为最低合格线，职业素质测试以结果为“不低

于均值”为合格。参加考试测试人员可在考试后的第三周内向区卫生健康

委查询考试成绩。

四、面试试教

面试试教由用人单位组织，人选按照岗位招聘人数 1:3 的比例，从

综合测评成绩达到合格分数线的应聘人员中由高分到低分排序确定。面试

试教人数不足 1:3 比例的，按实际合格人数确定。用人单位在应聘人员综



合测评、职业素质测试成绩达标基础上，以面试试教成绩排序，择优确定

拟聘用人员并在校内公示。面试试教时间初定为 2021 年 3月至 4月，具

体时间由用人单位确定并通知应聘人员。

五、体检考察

拟聘用人员由用人单位统一组织到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

院崇明分院进行体检；体检合格的由用人单位进行考察。体检或考察不合

格者不得录用。体检和考察的具体时间由用人单位通知应聘人员。

六、公示和聘用

拟聘用人员在崇明人才网上进行公示，接受社会监督。公示无异议

或反映的问题不影响聘用的，办理报批和聘用手续，并享受规定的待遇。

七、咨询与监督电话

报考岗位咨询电话：59670605-8017

监督电话：69695804

附件 1：2021 年度崇明区卫生学校教师招聘岗位简章

附件 2：2021 年度崇明区卫生学校教师招聘报名信息表

上海市崇明区卫生健康委员会

2021 年 1月 13 日


